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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任金如

小区内噪音扰民、犬害怎么办？
无物业管理的小区谁来管？昨日，市
场星报记者从合肥市房产局获悉，
《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今年
起实施，首次明确了各管理部门对于
小区应负的责任，没有执法权的物业
服务企业如果劝阻和制止小区内不
文明行为无果，可以向相应管理部门
报告。

小区乱放鞭炮公安管 噪声扰民环保管 无物业小区街道管

物业管理有了责任清单

宿州星辰巴士有限公司80%
股权转让公告

一、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1、转让方：合肥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宿州星辰巴士有限公司80%股权转让
3、转让标的所在地：安徽省宿州市
4、转让标的基本情况：城市公共客运，销售：汽车维修、

租赁。
二、公告期限
自公告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三、挂牌价格
人民币2851万元
四、公告其他内容详见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www.aaee.com.cn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牛先生，陈女士
联系电话：0551-62757501，0557-3059686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
二〇一五年二月九日

缔造合肥市民的幸福家园，将是一个系统工程，

市场星报记者从该意见中了解到，除房产管理部门之

外，物价、发改委、财政、公安、消防和环保等部门都有

其相对应的责任。

如，合肥市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将物业管理纳入现

代服务业体系，对经法院判决确认属物业企业不履行

物业服务合同、业主恶意拖欠物业费的行为要纳入社

会征信系统。合肥市公安部门负责规范居民养犬行

为和小区及周边道路停车秩序，依法查处违反治安管

理条例以及在物业管理区域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等行

为。合肥市环保部门负责牵头依法处理物业管理区

域内及周边的噪声、油烟、废气超标等扰民行为。

合肥市工商部门对申请将住宅登记为住所（经营

场所），但申请人未能提交利害关系人书面同意材料

的，不予受理。对于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未取得营业执

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等违法违规行为依照相关规定

进行处理。

合肥市质监部门负责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委托依

法取得许可的单位进行电梯维护保养，监督物业服务

企业安全合法使用、管理电梯，依法查处物业服务企

业违法违规使用电梯的行为。合肥市规划部门负责

审查物业管理区域物业服务用房的规划情况，在规划

方案中明确公共配套设施的建筑面积和使用功能，负

责物业管理区域内违法建设的界定。

合肥市国土部门负责在土地出让合同中明确公

共配套设施的土地权属，从源头上解决公共设施产权

纠纷的问题。合肥市城管部门负责督促各区城管部

门查处小区内毁坏绿化和经规划部门界定的违法建

设行为。合肥市司法部门负责加强对各级物业管理

矛盾纠纷的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的指导，

建立物业矛盾纠纷调处律师库。

按属地管理原则，合肥县（市）、区（开发

区）物业管理部门全面负责辖区内物业管理工

作。其主要工作职责：负责辖区内物业服务企

业（项目）的日常监管和资质晋升、延续的联合

监管，依法查处物业服务企业的违法违规行

为，对于物业服务企业违反《物业服务企业资

质管理办法》的行为在完成调查取证、提出处

理意见后报请市房地产管理部门处理；负责辖

区内因住宅小区共用设施设备损毁、物业非正

常撤出及供水、供电、供气中断等引发的突发

性公共事件和重大物业矛盾纠纷调处等。

街道（乡镇）是所辖区域物业管理工作的

责任主体，在县（市）、区（开发区）物业管理部

门指导下，具体负责本辖区的物业管理工作。

其主要工作职责：组织协调辖区业主大会的成

立和业主委员会换届工作，指导和监督业主大

会、业主委员会开展工作，督促业主委员会和

物业服务企业开展维修资金使用及续筹工作，

对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做出违反法律、法规

的决定，责令限期改正或予以撤销，并通告全

体业主；建立物业矛盾调处机制，负责协调物

业管理与社区管理、社区服务之间关系，负责

处理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使用人和物业服

务企业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矛盾纠纷等。

属地管理：县、区将受理物业投诉

按照意见规定，物业服务企业要严格按

照合同约定开展优质服务，对于业主在物业

管理区域内违规装饰装修、随意停放车辆、私

自改变房屋用途、违章搭建、摆摊设点、占道

经营、毁绿种菜、乱扔垃圾、随意养犬、噪音污

染及污水和油烟乱排放等扰民和违法违规行

为要及时予以劝阻和制止。制止无效的，要

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有关部门应依法予以

处理。

合肥市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县（市）、区（开

发区）物业管理部门要加大对物业服务企业违

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对于外地物业服务企业

未在合肥办理备案手续的，一律不得承接或分

包物业服务项目。由合肥市房地产管理部门

牵头制定合肥市物业服务企业履约保证金制

度，维护业主合法权益。

业主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按时足额交纳物业服务费用。

业主认为物业服务企业未按合同约定提

供相关服务的，可以向业主委员会或街道（乡

镇）或县（市）、区（开发区）物业管理部门投诉

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不得违反合同约定

拒交物业服务费用。

对于业主未按时足额交纳物业服务费用

的，物业服务企业可以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将未

交费业主名单及欠费情况予以公示催交，经催

交仍未交纳的，物业服务企业可依法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业主转让物业时，应当按规定结清物业服

务费用。对于经法院判决确认属业主恶意拖

欠物业服务费用的行为要纳入社会征信系统，

由此造成的不良后果由业主自行承担。

小区管理：业主不交物业费将被公示催交

合肥将加强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回迁安置小区和保

障性住房小区（以下统称“无物管”小区）物业管理工作，推进

物业管理全覆盖。街道（乡镇）具体负责辖区

内“无物管”小区物业管理全覆盖工作，规模

较大的，要选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管理（有

财政投入的要采取公开招投标形式选聘）；

规模较小的，可采取“统一打包”方式选

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管理。鼓励街道

（乡镇）成立物业服务中心，专项负

责辖区范围内无法实行专业化管理

的“无物管”小区物业管理工作。

为推进解决“无物管”小区物

业管理全覆盖经费不足问题，县

（市）、区（开发区）和街道（乡镇）每

年应安排一定的财政预算补贴“无物

管”小区的物业管理工作，新建保障性住房

应当按相关规定配置商业经营用房，收益专项用于补贴

保障性住房维修、管理等费用。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引

导业主树立有偿服务的理念，逐步将“无物管”小区管理

转变为市场化物业服务模式。

新建住宅区未办理承接查验或承接查验手续不完备的

物业，建设单位不得交付业主使用。物业服务企业擅自承

接未经查验的物业，因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缺陷给

业主造成损害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其行为还将记入物业服务企业信用档案，限制其参与物业

招投标等活动。

合肥还将完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制度，建立紧急

情况时支用维修资金的快速通道，以应对突发事件和快速

抢修的资金要求。建立存量房交易维修资金查询、补交、续

交制度。

无物业小区：
街道接手实施物业管理

责任清单：
乱放鞭炮公安管
噪声扰民环保管


